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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八年一月八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制定香港保險業風險為本資本制度  
 

 

目的  
 

      本 文 件 載 述 關 於 制 定 香 港 保 險 業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度的最新發展。  

 
 

背景  
 

2. 香 港 保 險 業 現 有 的 資 本 充 足 制 度 是 以 規 則 為 基

礎。資本充足水平是基於保險公司的償付準備金 (即保險

公司資產價值相對其負債價值所超出的額量 )來評估。長

期業務的償付能力要求是參照保額和保單準備金的一個

百分比而計算，而一般業務的償付能力要求則參照保費

水平和未決申索的一個百分比而計算。個別保險公司的

風險因素並不會被納入或量化在現有制度內。  

 

3. 在國際層面，國際保險監督聯會作為保險業的全

球標準制定者，於二零一一年年底就資本充足水平要求

發出新的《保險核心原則》，訂明以風險為本方式作為

資本充足水平制度的原則。所有保險監督機構包括保險

業監管局 (“保監局 ”)  須盡快遵守該等新的《保險核心原

則》。國際貨幣基金組織於二零一三 /一四年的金融體系

評估計劃中亦建議香港推行風險為本的資本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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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風險為本資本制度框架  
 

4. 前保險業監理處 (“保監處 ”)在二零一二年中進行

顧問研究 (“第一階段顧問研究 ”)，為草擬香港風險為本資

本制度的框架提出建議。主要建議列於以下第 5 和第 6

段。  
 

5. 擬議的風險為本資本制度由三大支柱組成，包括

數量評估方面 (第一支柱 )、企業管治及風險管理方面 (第

二支柱 )，以及資料披露 (第三支柱 )  ─  

 

(a )   第 一 支 柱 (數 量 評 估 方 面 )涉 及 訂 立 兩 個 償 付

準備金控制水平：訂明資本要求 1及最低資本

要求 2 (統稱 “資本要求 ”)。兩項償付準備金控

制水平的釐定將涉及資產和負債的估值。資本

資源將根據其質素和吸收虧損能力作分級。  

 

(b)   第 二 支 柱 (企 業 管 治 及 風 險 管 理 方 面 )涉 及 提

高保險公司的企業風險管理水平 3和要求保險

公司進行自我風險及償付能力評估 4。  

 

(c )     第 三 支 柱 (資 料 披 露 )涉 及 定 期 向 公 眾 披 露 資

本資源和資本要求。  
 

6 .     風險為本資本制度將分四個階段推行 ─  

                                                       
1 當保險公司的資本資源高於訂明資本要求這個償付準備金控制水平，監督機構

便不會以資本不足為理由而加以干預。  
2 當保險公司的資本資源若處於或低於最低資本要求這個償付準備金控制水平，

而又沒有採取適當的糾正措施，監督機構便會採取最嚴峻的行動處理。  
3 企業風險管理水平是通用術語，指以償付能力為目的的識別、評估、衡量、監

察、控制和緩減風險的過程 (見《保險核心原則》第 16.0.2 條 )。  
4  自我風險及償付能力評估是管理委員會對於以下事宜的意見： (a)企業風險管

理水平框架是否足夠；和 (b)公司當前和日後的償付能力狀況是否足夠 (見《保險

核心原則》第 16.1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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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一 階 段 (已 完 成 )涉 及 制 定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   

度的概念框架，包括主要風險類別 (例如保險

風險、市場風險及信用風險 )，以及風險評估

的模式 (例如壓力基準或因素基準 )；  

 

(b)  第 二 階 段 ( 現 階 段 ) 涉 及 制 定 具 體 規 則 和     

進行量化影響研究，其後會有另一次諮詢；  

 

(c )  第三階段將涉及修改法例；以及  

 

(d)  第四階段將為實施階段，並設有充裕的磨合執

行期，使保險公司有充足時間徹底理解有關要

求，並能夠逐步符合所有要求。  
 

7 .     根據顧問的建議，前保監處於二零一四年九月至

十二月就建議的風險為本資本制度框架進行了為期三個

月的公眾諮詢 (“第一階段諮詢 ”)。保險業界和其他回應者

均普遍支持過渡至風險為本資本制度和有關概念框架的

高層次原則。  

 
 

制定具體規則  

第一支柱 (數量評估方面 )  

8.     前保監處於二零一六年九月進行了另一次顧問研

究  (“第二階段顧問研究 ”)，制定有關數量評估和企業管

治及風險管理要求的詳細規則，以及為第一次量化影響

研究制定技術規格和向保險公司收集數據的範本。量化

影響研究旨在收集個別保險公司的詳細數據，以進行分

析 和 調 校 ， 同 時 確 保 新 的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 度 可 行 和 務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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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前保監處在第二階段顧問研究期間成立了四個業

界焦點小組 5，包括來自香港保險業聯會和香港精算學會

的代表。業界焦點小組共舉行了廿三次會議討論各項技

術問題，主要涉及訂定資產和負債估值的方法、各種風

險類別的資本要求，以及資本資源的質素等。  

 

量化影響研究  

10.    保監局於二零一七年七月廿八日推出第一次量化

影響研究，以期在二零一七年十二月前收集業界數據，

並於二零一八年上半年將對所收集的業界數據進行分析。

有鑒於量化影響研究的複雜程度和其它司法管轄區的經

驗，保監局預計最少需要再進行兩次量化影響研究才能

夠完成風險為本資本制度的詳盡規則和充分評估它們對

業界的影響。保監局預計這些量化影響研究最早可於二

零一九年完成。  
 

11 .    在完成量化影響研究分析後，保監局暫定於二零

二零年就風險為本資本制度規則的草稿進行公眾諮詢。

在制定詳細規則的過程中，保監局會繼續與保險業界、

專業團體和其它持份者緊密合作。  
 
 
 
 
 

                                                       
5 保監局為促進業界參與而成立了四個業界焦點小組，討論和收集各種技術方面

的意見。壽險第一支柱的業界焦點小組和一般保險第一支柱的業界焦點小組，重

點為長期保險業務和一般保險業務在企業個體層面上的數量評估要求  (即估值

和資本要求 )。第二支柱的業界焦點小組重點是企業個體層面上企業管治及風險

管理要求，如企業風險管理和自我風險及償付能力評估。集團的業界焦點小組側

重於對保險集團及分支集團的考慮以及適用於集團層面上的企業管治及風險管

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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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實施方式  

第二支柱 (企業管治及風險管理方面 )  

12.    保監局建議發出關於企業風險管理和自我風險及

償付能力評估的新指引，列出提升保險公司企業風險管

理要求的原則，並要求每間活躍的保險公司 ─  

 

(a )  提升風險管理，以持續地和綜合地辨識、衡

量、報告和管理風險； ;  以及  

 

(b)  建立一套自我風險及償付能力評估的程序，

定期評估其風險管理是否充足，以及現在或

未來可能的償付能力狀況。    
 

13 .    保監局期望於二零一八年初就新指引的草稿進行

公眾諮詢，以期在二零一八年底前發出新指引。  
 

第一支柱 (數量評估方面 )  

14.    現時《保險業條例》(第 41章 )  (“該條例 ”)下的條文

授權保監局可透過訂立附屬法例的形式，以藉規則去釐

定償付準備金和資產及負債額的估值。保監局亦可根據

該條例對未能符合資本要求的保險公司作出干預行動。

具體而言，第 8條要求保險公司保持資產的價值不少於負

債 總 額 及 有 關 數 額 的 總 和 (即 償 付 準 備 金 )； 第 129(1)(a)

條和第 129(1)(b)條授權保監局可藉規則去釐定資產及負

債額的估值，以及釐定須予或准予訂明或釐定的任何數

額；第 26(1)( f )條和第 35AA條亦訂明保監局在保險公司未

能符合償付準備金要求的情況下，可作出規管和干預行

動。  
 

15 .    與現行做法類似，保監局計劃根據上述賦權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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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附屬法例訂明估值和資本要求的詳細規則，以實施

風險為本資本制度第一支柱的要求。屆時可能需要對主

體法例作出相應修訂以刪除或修正過時條文。我們目前

的目標是在上文第 11段所述的公眾諮詢工作後，於二零

二零至二一年度將上述立法建議提交立法會審議。有關

風險為本資本制度的暫定時間表見附件。  

 

 

徵詢意見  

16.     請 委 員 就 實 施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 度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零一七年十二月  

 



暫定風險為本資本制度時間表

20172017
第一次

量化影響研究

第二次

量化影響研究

預期進行

具體規則的諮詢

預期落實第二支柱的
各項要求

草擬第二支
柱的相關指
引以作諮詢

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
‐‐‐‐‐‐‐‐‐‐‐‐‐‐‐‐‐‐‐‐‐‐‐‐‐‐‐‐‐‐‐‐‐‐‐‐‐‐‐‐‐‐‐‐‐‐‐‐‐‐‐‐‐‐‐‐‐‐‐‐‐‐‐‐‐‐‐‐‐‐‐‐‐‐‐‐‐‐‐‐‐‐‐‐‐‐‐‐‐‐‐‐‐‐‐‐‐‐‐‐‐‐‐‐‐‐‐‐‐‐‐‐‐‐‐‐‐‐‐‐‐‐‐‐‐‐‐‐‐‐‐‐‐‐‐‐‐‐‐‐‐‐‐‐‐‐‐‐‐‐‐‐‐‐‐‐‐‐‐‐‐‐‐‐‐‐

為第二支柱
的相關指引

定稿

擬備修訂條例 充裕的執行期

第一次量化影響研究的準備工作：
• 量化影響研究技術規格
• 量化影響研究數據收集表格
• 業界聚焦小組文件
• 國際研究

2022+2022+20182018 20192019 20202020 20212021

保監局分析
量化影響研究

第二支柱的準備工作：
• 草擬自我風險及償付能力評估和企

業風險管理的最低要求
• 國際研究

在2018年年中前，保監局將可：
• 從較為接近市場價值的基礎上，初步了解資產值和負

債的最佳估算
• 初步了解在壓力情境下的重大風險和所需資本
• 詳列有關的估值法和計算法，以期在隨後的量化影響

研究中根據這些方法測試「訂明資本要求」

第三次

量化影響研究

保監局分析
量化影響研究

保監局分析
量化影響研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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